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列名大企业
和重点企业名册信息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河源市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千户集团名册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7号）《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6号）《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大企业税收管理工作的通知》（粤税办发〔2023〕57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级列名大企业是指总局千户集团及其成员企业和省级列名大企业以外的年度缴纳税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且独立核算的企业集团和单户企业，不包括政府事务管理机构和一次性税源。
市级重点企业是指总局千户集团及其成员企业、省级列名大企业和市级列名大企业以外的市级重点税源企业和市级重点关注企业。其中市级重点税源企业为年度缴纳税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市级重点关注企业为除市级重点税源企业外,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以下简称河源市税务局）管理范围内的所有境内主板上市公司、河源市支柱产业、重点项目和政府部门重点关注企业。将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归类，确保企业名册不重复。
年度缴纳税额指企业在1月1日至当年12月31日缴纳的税款金额合计，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以及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不扣减出口退税和财政部门办理的减免税。缴纳的税款金额为当年度缴纳入库的税款金额。
本办法所称企业集团，指在河源市税务局管理范围内的集团总部及其在河源市税务局管理范围内的成员企业。企业集团年度缴纳税额为企业集团在河源市税务局管理范围内缴纳的年度纳税额合计。
第三条  市级列名大企业集团名册管理范围分内资企业集团、外资企业集团。
内资企业集团为纳入企业合并会计报表范围，或虽未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但为集团控制且办理了工商或税务登记的河源市税务局管理范围内各级分公司和子公司以及其他涉税组织机构。其中，集团控制是指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
外资企业集团为全球总部控股并在河源市税务局管理范围办理了工商或税务登记的各级分公司和子公司以及其他涉税组织机构。
第四条  市级列名大企业和市级重点企业名单由河源市税务局确定，定期发布，动态管理。
第五条  市级列名大企业集团按年确定其成员企业。集团总部按照税务机关要求组织填报集团成员企业名册信息并予以反馈。
第六条  破产、注销或已不符合条件的市级列名大企业和市级重点企业，应从名册管理范围内调出。
第七条  市级列名大企业和市级重点企业在名册信息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一）根据税务机关反馈的核实结果，组织开展名册信息校正；
（二）开展企业内部名册管理工作培训，对成员企业提供指导；
（三）其他名册管理工作。
第八条  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部门和市级列名大企业、市级重点企业应建立名册信息管理工作沟通联络机制。
第九条  本办法自2024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本办法解释权归河源市税务局。
[bookmark: _GoBack]实施本办法之日起，《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列名大企业名册信息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公告2020年第2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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